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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出访报告 

2016 年 4 月 20 日至 21 日，应俄

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所长塔利

亚•哈比耶娃教授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孙壮志、社会学

研究所廉政建设和社会评价研究室的王

继锋和徐法寅赴俄罗斯参加了第五届欧

亚反腐论坛。本次论坛以“法律秩序与

反腐败：当代挑战”为主题。此次学术

会议由俄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

与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和联邦会计

室联合主办。论坛聚焦欧亚国家加强科

技反腐合作、当前反腐败的概念体系、

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及预防腐败的新路径

等主题。 
 
题图：分论坛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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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壮志等三人赴俄罗斯参加学术会议的出访报告 

 
2016 年 4 月 20 日至 21 日，以“法律

秩序与反腐败：当代挑战”为主题的第五届

欧亚反腐论坛在莫斯科召开。此次学术会议

由俄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与俄罗斯

联邦议会国家杜马和联邦会计室联合主办。

论坛聚焦欧亚国家加强科技反腐合作、当前

反腐败的概念体系、反腐败的有效机制及预

防腐败的新路径等主题。 

 

一、访问的基本情况 

 

本届论坛分为大会和分论坛，大会主要

围绕各位发言人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分论

坛以研讨、圆桌会议和培训等方式进行。会

上，来自俄罗斯联邦议会国家杜马、俄罗斯

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俄罗斯联邦政府、

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俄罗斯联邦内政部、

俄罗斯联邦司法部、俄罗斯联邦调查委员会、

俄罗斯联邦金融监管局、俄罗斯联邦审计署

的负责人，以及特别邀请的中国、法国、哈

萨克斯坦、白俄罗斯、阿塞拜疆的专家学者，

以研讨会、圆桌会议和培训的方式，就防腐

败概念体系、防腐败的有效机制、腐败预防

机制、反腐败的国家合作、国际追逃追赃、

法律秩序与反腐败的关系、行政责任和刑事

责任下的反腐败法律建构、授权方式与腐败

行为的关系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为加强法制建设和反腐败机制等方面

的经验交流和国际合作，应俄罗斯联邦立法

与比较法研究所所长塔利亚•哈比耶娃教授

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党委书

记孙壮志、社会学研究所廉政建设和社会评

价研究室的王继锋和徐法寅参加了本次论坛，

同时与会的还有法学研究所的谢增毅和刘洪

岩。 

孙壮志在全体大会上就中国共产党党

内法规建设与反腐败作了主题发言。通过参

加论坛，不仅了解了欧亚各国，尤其是俄罗

斯和法国，在反腐败方面积累的经验，而且

也向其他国家的政府代表和专家学者介绍了

中国反腐败斗争的鲜明特征和独特经验，还

就今后的学术交流与合作打下了良好基础。 

 
图 1：孙壮志研究员做主题发言 

 

二、访问成果与体会 

 

本次出访获得以下三个方面收获： 

一、与俄罗斯反腐败国家智库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 
在第五届欧亚反腐论坛上，孙壮志代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与俄罗斯

联邦立法与比较法研究所签订了《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廉政研究中心与俄罗斯联邦立法

与比较法研究所合作备忘录》。俄罗斯联邦立

法与比较法研究所是俄罗斯联邦政府直属的

研究机构；该机构的两个突出特征是：一是

该机构很好地为俄罗斯联邦立法和决策发挥

智库职能；二是该机构非常重视在学术上进

行国际交流和合作。此次双方签署《合作备

忘录》，决定共同召开研讨会，为深化双方学

术交流与合作搭建了有益平台，有助于提升

两国反腐败研究的理论水平，更好地发挥反

腐败智库功能，相互借鉴，取长补短，从而

对我国反腐倡廉建设的研究和实践做出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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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贡献。 

 
图 2：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 

 

二、深入了解了欧亚各国在反腐败理论

和实践方面的最新进展 
这次以“法律秩序和反腐败：当代挑战”

为主题的反腐论坛突出强调了法律秩序与腐

败行为以及反腐败机制的关系，这为我国进

行该领域的研究以及实践具有重大的启发意

义。 

第一，参加论坛的政府代表和专家学者

一致认为，法律秩序与腐败现象具有密切的

关系。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上。第一个方

面，从宏观制度上来说，腐败现象是与法律

秩序相冲突的现象。尤其是，腐败现象应该

被视为社会秩序建构过程中的不稳定因素，

因此应该加以研究和遏制。第二个方面，在

立法和反腐败的过程上来说，腐败现象的界

定要依赖于法律规定。在“中俄反腐败标准

比较论坛”的圆桌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

的刘洪岩教授指出了在国家反腐败合作中所

遇到的对腐败行为界定的不同标准问题；认

为这首先体现了法律规定对腐败界定的决定

性作用，其次也说明了加强国家交流和合作

必须要解决的问题。俄罗斯联邦立法与比较

法研究所谢瓦利涅夫•维切斯拉夫博士对中

俄腐败行为的认定标准所做的比较，首先说

明各国在法律规定上的差异，其次说明了法

律规定对腐败行为界定的重大影响，再次也

说明了不同法律界定对反腐败政策的效果具

有重大影响。与会的政府代表和专家学者都

认为反腐败斗争需要在教育、官员任命、行

政过程领域加强法制建设，从而建立公开、

公正、透明的政府运行程序。 

第二，对法律秩序、腐败现象和反腐败

措施的研究应该建立更为整合的理论分析框

架，并应用这个整合的理论框架对各国具体

实践的独特性进行深入分析。俄罗斯有学者

提出，俄罗斯的法律史就说明了俄罗斯法律

建设的独特性，包括西欧传统的中断和延续、

自上而下的体制建设、社会条件和环境对理

论框架的选择性吸收、精英团体与社会基础

之间的互动等等。他们也认为在法律的现代

主义理论、历史主义理论、自然主义理论、

社会法学派等理论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建立

一个更为综合的、具有方法论性质的法学理

论，来对各国的具体法律秩序和法制建设进

行有针对性地分析和理解。 

第三，与会的政府代表和专家学者认为，

作为所有文明社会都在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

腐败现象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其起源和后

果是超越具体腐败行为的一个复杂的社会现

象。因此，反腐败政策也应该超越对腐败行

为的发现和制裁，通过立法、教育、文化、

制度等手段建设更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从而

加强对腐败行为的预防。会上很多专家学者

都在强调立法工作与反腐败要求之间的差距，

认为今后的具体立法工作和总体法律秩序建

构还有很大的研究和实践空间。还有很多专

家强调廉洁政府的建设要依赖于整体社会文

化的改善和贯穿人生周期的法律教育制度。

还有专家学者特别强调对反腐败关键领域和

高等官员进行有针对性地制度建设。 

 

三、深入阐释了中国党风廉政建设的具

体理念和实践成效 
在这次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廉

政研究中心的与会人员也介绍了中国在反腐

败立法方面的问题、实践、特征、经验和效

果，这不仅为整个论坛的成功举办做出了应

有的贡献，也将中国的实践和经验介绍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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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国家的政府代表和专家学者，提升了中

国廉政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其中，孙壮志所

做的“党内法规建设与反腐败”的报告，不

仅说明了我党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巨大决心，

也介绍了我国反腐倡廉措施的特征。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有 8700 多万党员。

党员领导干部是公职人员队伍的核心。管住

了“关键少数”，就可以使国家的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最有效的途

径就是通过党内法规建设把纪律具体化，让

党员有更明确的遵循，更加聚焦纪律本身，

在量纪的尺度上更严，对党员的底线要求更

高。 

近几年，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党

内法规建设。2015 年修订了三项党内法规，

《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

修订的廉洁自律准则，是道德宣誓和行动的

高标准，《条例》是党员的行为底线，两项法

规立德、立规并举，自律他律结合，对于端

正党风政风、促进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具体而言，原来的领导干部

廉洁从政若干准则，修订后更名为《中国共

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突出重点，删繁就简，

坚持正面倡导；针对全体党员：围绕正确对

待和处理公与私、廉与腐、俭与奢，苦与乐，

提出四个坚持。针对领导干部：从四个方面

提出更高要求，即：公仆本色，行使权力，

品行操守，良好家风。 

新修订的纪律处分条例，删除了与国法

重复内容，增加了一系列违纪条款，充分体

现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主要体

现在“一增，一减，一整合”。增是增加违反

党章和纪律要求的条款，把党章规定具体化，

全面梳理党章中有关纪律的要求；减是删除

了原条例中 70 余条与法律冲突的规定；整

合是将原条例规定的十类违纪问题修订为六

类，分为对违反政治、组织、廉洁、群众、

工作、生活纪律行为的处分。最后，他还介

绍了党内纪律建设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一是

地方党的组织可以出台具体规定，使党内法

规更加周延。符合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和

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二是继续修订和出台

其他党内法规。2016 年还要修订《中国共产

党党内监督条例》，制定《党内问责条例》，

修订行政监察法等。三是组织全体党员开展

学习新法规的活动，要求每个基层组织、每

名党员都要熟知新法规的具体内容。四是加

大党内法规的执行力度。把对违纪问题的处

理成为常态，不是等到违法再处理，而是更

多利用纪律手段，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 

 

 

 

 

（徐法寅 执笔） 

（宋  煜 编辑） 

 

 


